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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玉医保便笺〔2022〕53号

关于转发《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全面开展省内异地申请门诊特殊病慢性病
病种确认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市医疗保险中心，市级定点医疗机构：
现将《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省内异地申请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病种确认备案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省内异地参保人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确认为门诊特殊病慢性病后，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办（科）根据该院具备资质的专科医师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办理门诊特慢病病种确认备案。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即时办理即时享受待遇，并打印《云南省门诊特殊病慢性病待遇申请情况告知书》（见附件）给参保人；对不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不能办理的原因。
二、玉溪市参保人在玉溪市内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确认为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的，参照省内异地参保人员办理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三、原办理流程如与此文件不符的，以此文件规定为准。

附件：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省内异地申
请门诊特殊病慢性病病种确认备案工作的通知


玉溪市医疗保障局
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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